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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2021 年 

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议程 

 
一、现场会议时间、地点 

现场会议时间：2021 年 10 月 15 日   09：30 

现场会议地点：公司八楼会议室 

 

二、网络投票时间 

（1）上海证券交易所股东大会网络投票系统的投票时间： 

2021 年 10月 15 日  9：15－9：25，9：30－11：30，13：00－15：00 

（2）互联网投票平台的投票时间： 

2021 年 10月 15 日  9：15－15：00 

 

三、会议投票方式 

本次会议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公司股东只能选择现场投

票和网络投票中的一种表决方式。如同一表决权通过现场、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络

投票平台或其他方式重复进行表决的，以第一次投票结果为准。公司将通过上海

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向公司股东提供网络形式的投票平台，公司股东可以在上述

网络投票时间内通过上海证券交易所的交易系统行使表决权（投票注意事项详见

公司于 2021 年 9月 30 日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发布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四、主持人：胡敏董事长 

 

 

 

 

 

 

 



 
2 

 

 

议 程 安 排 

 

预 备 会 议 

1、监事会主席报告出席现场股东大会的股东、董事及有关人员情况，说明

会议的合法有效； 

2、通过股东大会议程； 

3、通过股东大会投票表决办法（采用现场投票及网络投票相结合的方式）； 

4、通过股东大会现场会议的计票、监票人员名单。 

 

正 式 会 议 

 

1、审议《关于收购之江新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

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议案》 

----报告人：董 军 

2、审议《关于修改<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报告人：傅维钦 

3、审议《关于修改<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报告人：傅维钦 

 

4、股东代表发言 

5、现场投票表决                                     

6、宣布现场投票表决结果                         ----报告人：毛申良 

7、宣读公司 2021 年第二次临时股东大会决议        ----报告人：傅维钦 

8、见证律师宣读本次股东大会《法律意见书》       ----报告人：律  师 

9、与会董事签署文件 

10、宣布闭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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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一 

 
关于收购之江新实业有限公司持有的 

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基金份额的议案 

 

总经理  董军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当前，国家能源战略的重点逐步转向低碳清洁能源，绿色能源产业快速发展。

为抓住绿色能源发展机遇，推进产融结合多元发展，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公司”或“本公司”）拟收购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以下简称“绿能基金”）合伙人之一的之江新实业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之江新实业”）持有的绿能基金 6.6662%有限合伙份额，对应的认缴出

资额为 1,000,000,000 元，其中 225,000,000 元已经完成实缴。 

一、交易对方基本情况 

（一）企业名称：之江新实业有限公司 

（二）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文二西路 777 号西溪湿地公园福堤 5

号管理用房 218 室 

（三）成立时间：2018 年 9月 5日 

（四）法定代表人：沈国军 

（五）注册资本：5,000,000 万元 

（六）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N4XH 

（七）公司类型：有限责任公司 

（八）经营范围：实业投资，经济信息咨询，企业管理咨询，财务咨询（不

得从事代理记账），供应链管理，工程管理服务，物联网技术、光电技术、生物

医药技术、数据处理技术的技术开发、技术咨询和技术服务，信息系统集成，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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算机软硬件的开发、生产及销售，文化体育艺术活动组织策划，会务会展服务，

仓储服务（不含危险品及易制毒品），国内水路运输（凭许可证经营），建筑工程

施工，房地产开发经营，自有房屋租赁，从事进出口业务。（未经金融等监管部

门批准，不得从事向公众融资存款、融资担保、代客理财等金融服务）（依法须

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九）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日，之江新实业总资产 159.64

亿元，净资产 125.41 亿元；2020 年实现营业收入 0.11 亿元，净利润 0.06 亿

元。 

（十）之江新实业与本公司不存在关联关系，与本公司之间不存在产权、业

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的其它关系。 

二、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一）交易标的简介 

基金名称：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 

注册地址：浙江省杭州市西湖区北山街道白沙泉 121-1号 101 室  

成立时间：2017 年 8月 10 日 

执行事务合伙人：浙江浙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1,500,100 万元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330000MA27U0FN4Y 

企业类型：有限合伙企业 

经营范围：股权投资，实业投资（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

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权属状况：绿能基金系经基金业协会备案的基金，未发现绿能基金存在重大

诉讼案件，资产权属清晰。 

（二）绿能基金投资者情况 

本次基金份额转让前，绿能基金投资者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认缴出资（单位：元） 

1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0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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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国新国控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000,000.00 

 3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0,000.00 

 4 杭州璞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0,000.00 

 5 之江新实业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00.00 

 6 浙江浙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00.00 

合计 15,001,000,000.00 

本次基金份额转让后，绿能基金投资者情况如下： 

序号 投资者名称 投资者类型 认缴出资（单位：元） 

1 浙能资本控股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5,000,000,000.00 

 2 国新国控投资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4,000,000,000.00 

 3 浙江浙能电力股份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3,000,000,000.00 

 4 杭州璞致资产管理有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2,000,000,000.00 

 5 宁波海运股份限公司 有限合伙人 1,000,000,000.00 

 6 浙江浙能投资管理有限公司 普通合伙人 1,000,000.00 

合计 15,001,000,000.00 

（三）之江新实业向本公司转让基金份额，其他合伙人已同意放弃优先购

买权。 

（四）主要财务指标：截至 2020 年 12 月 31 日，绿能基金合伙人权益

合 计 7,302,952,225.07 元 ， 负 债 金 额 323,650.95 元 ， 资 产 总 计

7,303,275,876.02 元。2020 年实现净利润 216,279,779.01 元。 

上述财务数据已由具有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大华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

通合伙）进行审计，并出具了《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2020 年度审计报告》（大华审字【2021】051133 号）。 

（五）交易标的评估情况 

根据具有从事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万邦资产评估有限公司出具的万邦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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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2021】152 号《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基金份额涉及的浙江浙能绿色

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合伙人全部权益价值资产评估报告》（以

下简称“《资产评估报告》”），采用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绿能基金在评估基

准日 2020 年 12 月 31 日的合伙人全部权益评估值为 855,330.85 万元，与账面

值 730,295.22 万元相比，评估增值 125,035.63 万元，增值率为 17.12%。 

各类资产、负债具体评估结果如下： 

单位：人民币 万元 

资产项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减率% 

A B C=B-A D=C/A×100% 

流动资产 1 13,596.53 12,085.34 -1,511.19 -11.11% 

非流动资产 2  716,731.06   843,277.88   126,546.82  17.66% 

其中：长期应收款 3  159,286.00   230,724.50   71,438.50  44.85% 

长期股权投资 4  557,445.06   612,553.38   55,108.32  9.89% 

资产合计 5  730,327.59   855,363.22   125,035.63  17.12% 

流动负债 6  32.37   32.37   -    0.00% 

非流动负债 7  -     -     -    0.00% 

负债合计 8  32.37   32.37   -    0.00% 

合伙人权益 9  730,295.22   855,330.85   125,035.63  17.12% 

根据绿能基金《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有

限合伙协议》约定的分配原则，假设在评估基准日按本次评估价值清算绿能基金，

则 之 江 新 实 业 持 有 的 绿 能 基 金 实 缴 份 额 225,000,000 元 评 估 值 为

278,188,370.02 元。 

（六）交易标的定价情况 

经双方协商，之江新实业 225,000,000 元实缴份额的转让价格以《资产评

估报告》对应的评估值 278,188,370.02 元为基础，转让价格为 251,123,643 元。

剩余 775,000,000 元认缴份额后续按照投资进度陆续向绿能基金出资缴款。 

三、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 

本公司拟与之江新实业就有关事项的权利和义务协商一致签署《合伙份额

转让协议》。 

《合伙份额转让协议》主要内容及履约安排如下： 

转让方（以下简称“甲方”）：之江新实业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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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让方（以下简称“乙方”）：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一）转让标的为：甲方所持有的标的企业浙江浙能绿色能源股权投资基

金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 6.6662%有限合伙份额，对应的认缴出资额为 100,000

万元，其中 22,500 万元已经完成实缴（以下简称“转让标的”）。 

（二）甲方拟转让其合法持有的标的企业 6.6662%有限合伙份额；乙方同

意受让上述标的企业有限合伙份额。 

（三）转让价格：经甲乙双方协商，甲方将协议项下转让标的以人民币（大

写）贰亿伍仟壹佰壹拾贰万叁仟陆佰肆拾叁元，即：人民币（小写）25,112.3643

万元（以下简称“转让价款”）转让给乙方。 

（四）转让价款支付安排 

1、第一笔：协议生效之日起 5个工作日内支付 70%的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17,578.6551 万元。 

2、第二笔：绿能基金完成工商变更登记、使乙方成为绿能基金有限合伙

人之日起 5 个工作日内支付剩余 30%的转让价款，即人民币 7,533.7092 万元。 

（五）转让标的的交割与过渡期安排 

1、甲方应在收到第一笔转让价款之日起 30 个工作日内办理完成绿能基金

合伙份额转让的工商变更登记事宜。 

2、过渡期间，转让标的对应的标的企业损益以及标的企业进行的收益分

配由乙方承继。双方确认，乙方除向甲方支付转让价款及根据《合伙协议》规定

在未来缴付未实缴的出资外，乙方无需向甲方、标的企业及标的企业的管理公司

就本次转让及转让标的承担任何支付义务（包括任何费用、成本、后续募集等）。 

3、在过渡期内，绿能基金合伙份额对应的合伙人权利由乙方享有，甲方

需按照乙方指令行使其在标的企业的合伙人权利。若甲方未按乙方指令行使合伙

人权利或行使合伙人权利不符合乙方要求的，由此产生的后果由甲方承担，同时

乙方有权要求甲方承担由此给乙方造成的损失。 

（六）违约责任 

因甲方原因导致绿能基金合伙份额的工商变更登记延迟的，每逾期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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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方应向乙方支付转让价款万分之三的滞纳金；逾期超过三十个工作日，乙方有

权解除合同，并要求甲方退还已支付款项，并要求甲方承担乙方因此遭受的损失。

为免疑义，因登记机关原因，导致工商变更登记延迟的，不属于甲方原因导致延

迟。 

乙方未按照协议约定按时支付转让价款的，应向甲方承担违约责任。 

（七）协议的生效：协议自双方有权签字人签字并加盖公章且取得乙方股

东大会批准之日起生效。 

四、涉及收购资产的其他安排 

本次收购资产不涉及人员安置、土地租赁等情况。 

五、收购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交易标的绿能基金是国内首支绿色能源投资基金，重点投资新能源、环保、

基础能源等领域的优质标的，高度契合“30·60”目标。通过收购之江新实业持

有的绿能基金份额投资绿能基金，有利于本公司积极把握绿色能源产业投资机

会，通过产融结合向能源产业上下游拓展，促进公司从传统的交通运输向资本投

资等更高价值链拓展。绿能基金投资项目的确定性高，主要投资方向是国内目前

蓬勃发展的新能源产业，有利于本公司通过投资优质新能源类产业项目推动公司

发展“多元海运”。 

经测算，绿能基金已经投资项目情况良好，拟投项目紧扣国家“30·60”目

标。本公司拟以自有资金向之江新实业支付实缴份额 22,500 万元转让款项

25,112.3643 万元，在不影响公司正常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可提高沉淀资金的使

用效率和效益。本项目在技术上是可行的，经济上也是合理的。 

授权本公司经营班子办理与之江新实业签署《合伙份额转让协议》等相关事

宜。 

上议案请审议。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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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二 

 

关于修改《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议案 

 

副总经理 傅维钦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根据浙江省港航管理局批准的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水路运输服务许可

证》的经营范围和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公

司的实际情况，拟对公司《章程》部分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原条款 拟修改后的条款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

围：主营国内沿海及长江中下游普通货船、成品油船

运输；国际船舶普通货物运输；经营沿海液化气体船、

普通货船海务、机务管理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在许

可证有效期限内经营）；兼营货物中转，联运，仓储，

揽货、订舱、租船等业务，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代理，

交通基础设施、交通附设服务设施的投资；自营和代

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

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代理海船船员办理申请培训、

考试、申领证书（海员证和外国船员证书除外）等有

关手续，代理船员用人单位管理海船船员事务，为国

内航行海船提供配员等相关活动。 

第十四条  经公司登记机关核准，公司经营范围：

主营国内沿海省际普通货船、成品油船运输；国际船舶

普通货物运输；经营沿海液化气体船、普通货船海务、

机务管理和安全与防污染管理（在许可证有效期限内经

营）；兼营货物中转，联运，仓储，揽货、订舱、租船

等业务，国内水路货物运输代理，交通基础设施、交通

附设服务设施的投资；自营和代理货物和技术的进出口，

但国家限定经营或禁止进出口的货物和技术除外；代理

海船船员办理申请培训、考试、申领证书（海员证和外

国船员证书除外）等有关手续，代理船员用人单位管理

海船船员事务，为国内航行海船提供配员等相关活动。 

 

第八十五条 ……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本

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

制。 

…… 

 

第八十五条 …… 

当公司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拥有权益的股份比

例在 30%及以上时，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

时,根据本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决议,应当实行累

积投票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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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权公司经营班子办理公司《章程》变更后工商登记相关事宜。 

上议案请予审议。 

 

 

 

 

 

 

 

2021 年 10 月 15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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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议案三 

 
关于修改《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 

股东大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副总经理 傅维钦  

 

各位股东、股东代理人： 

根据中国证监会发布的《上市公司治理准则》的有关规定，结合本次《宁波

海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的修改，拟对《宁波海运股份有限公司股东大会议事规

则》相应条款进行修改，具体内容如下： 

 

原条款 拟修改后的条款 

 

第三十二条  股东大会就选举董事、监事进

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股东大会的

决议，可以实行累积投票制。 

…… 

 

 

第三十二条  当公司单一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拥有权益的股份比例在 30%及以上时，股东大会就选

举董事、监事进行表决时,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或者

股东大会的决议,应当实行累积投票制。 

…… 

 

 

上议案请予审议。 

 

 

2021 年 10 月 15 日 


